关于在岗人员工资构成及成本分摊的相关说明
适用人员范围
编制内在岗人员（简称“在岗人员”）
工资成本分摊期间
分上下半年，在岗人员的工资原则上每半年进行一次成本分摊。
    三、在岗人员工资成本构成
按照《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岗位绩效工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半发人字〔2020〕12 号）文件规定：在岗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和绩效工资组成。

（一）基本工资

由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组成，所需经费由研究所院拨经费保障。

（二）津贴补贴

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和改革性补贴，其中：
政府院士津贴、独子托儿费、防暑降温费、提租补贴、无房补贴、物业补贴、采暖补贴，所需经费由研究所院拨经费和研究所自有资金统筹保障。
（三）绩效工资

由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。

基础性绩效工资指以岗位为主导，随岗位变动而变动，发放的除基本工资、津补贴和奖励绩效以外的工资，主要包括：岗位津贴、职务补贴、导师津贴、保健费、菜篮补贴、其他津贴、保留性补贴、工资调节项等组成。
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指研究所年终考核后发放的绩效，包括年终绩效和绩效津贴。
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一般由课题组承担。
四、课题组承担工资可以使用的课题
课题组承担的工资，从2022年起归类为基础性绩效工资。由于基础性绩效属于绩效工资的一部分，因此也可以从纵向经费的间接费用里支出。可用于绩效工资支出的课题包括：
（一）优先使用课题编码以“E44JJ”开头的间接费课题，但是不能赤字支出；
（二）高技术项目中，课题编码第三、四位是‘JK’的课题在间接费预算内列支；2019年以后开题的第三位是“J”的课题（执行12号、18号文），根据“职工薪酬及劳务费”预算科目的预算额度内列支；
（三）杰青、优青、青年基金、院人才项目、青年团队等实行包干制的纵向项目，绩效比例控制在总经费60%内；
（四）横向课题（第三位是‘H’‘KH’的课题、 11开头的组课题）；
（五）其他没有禁止人员费发放的课题。
五、课题组承担工资不能使用的课题
各课题组需要注意，课题编码第三位是1、FY的课题，其绩效等间接费已提取到“E44JJ”课题号中，原课题中不能再列支。

另外，课题编码为Y74JY*的结余经费课题号不能列支工资，该类课题只能用于直接费用。

六、在岗人员中的特殊人员
（一）对外兼职人员
兼职期内的全部工资成本，均由课题组承担。将在年底一次性分摊。
（二）离岗创业人员
离岗期间内的全部工资成本，由课题组承担，并由所在单位返还研究所。
（三）特聘岗位人员
特聘岗位人员的工资，不在本次成本分摊范围内。2025年的名单已确定，按照新政策执行，上半年扣减的特聘人员工资将返还至课题组。
注意：

请各课题组于12月30日（周二）前将课题分摊结果返还。

拿到人员名单后，请仔细核对人员情况，如有问题及时沟通。
如需电子版人员明细，可联系宋玮（电话4181，邮箱songwei@semi.ac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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